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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所提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8日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8日9:15-9:25， 9:

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8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楼二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5、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24日

6、现场会议主持人：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兼总经理言骅先生主持

7、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9,945,78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2.365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8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1,

947,76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464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4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7,998,01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9013%。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4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8,782,787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11.3766%。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5）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陈伟律师、黄笑梅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69,108,7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33%； 反对411,

0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76%；弃权426,0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45,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437%；反对411,0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82%；弃权426,0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80%。

2、审议通过《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69,108,7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33%； 反对411,

0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76%；弃权426,0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45,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437%；反对411,0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82%；弃权426,0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80%。

3、审议通过《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69,103,7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62%； 反对409,

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58%；弃权432,3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40,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171%；反对409,7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13%；弃权432,3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16%。

4、审议通过《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68,943,9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77%；反对1,001,

8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780,9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663%；反对1,001,8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37%；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69,108,7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33%； 反对828,

7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48%；弃权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45,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437%；反对828,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21%；弃权8,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

6、审议通过《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69,108,7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33%； 反对813,

7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33%；弃权23,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45,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437%；反对813,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22%；弃权23,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0%。

7、审议通过《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69,110,7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62%； 反对404,

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86%；弃权430,3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47,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544%；反对404,7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47%；弃权430,3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09%。

8、审议通过《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69,110,7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62%； 反对404,

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86%；弃权430,3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47,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544%；反对404,7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47%；弃权430,3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09%。

9、审议通过《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2022年度银行融资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68,951,9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792%；反对563,5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56%；弃权430,3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788,9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089%；反对563,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01%；弃权430,3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09%。

10、审议通过《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69,103,2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5%； 反对404,

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86%；弃权437,8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40,2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144%；反对404,7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47%；弃权437,8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09%。

11、审议通过《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公司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69,096,0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52%； 反对411,

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9%；弃权437,8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33,0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761%；反对411,9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30%；弃权437,8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09%。

12、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8,957,7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465%； 反对585,

0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99%；弃权424,0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35%。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773,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280%；反对585,0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46%；弃权424,0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74%。

13、逐项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表决结果： 同意19,104,0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793%； 反对808,

4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88%；弃权54,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0%。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20,0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069%；反对808,4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40%；弃权54,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1%。

（2）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19,110,0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093%； 反对807,

9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63%；弃权4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44%。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26,0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388%；反对807,9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13%；弃权48,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8%。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19,110,0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093%； 反对809,

9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63%；弃权4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4%。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26,0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388%；反对809,9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20%；弃权46,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2%。

（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18,957,7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65%；反对962,21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91%；弃权4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344%。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773,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280%；反对962,2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28%；弃权46,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2%。

（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18,963,7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766%；反对956,21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890%；弃权4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344%。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779,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599%；反对956,2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909%；弃权46,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2%。

（6）限售期

表决结果： 同意19,110,0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093%； 反对400,

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79%；弃权455,8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28%。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26,0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388%；反对400,9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45%；弃权455,8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67%。

（7）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 同意19,110,0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093%； 反对856,

7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9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26,0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388%；反对856,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12%；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同意19,112,0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193%； 反对371,

4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01%；弃权483,3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05%。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28,0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495%；反对371,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74%；弃权483,3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31%。

（9）募集资金金额及投资项目

表决结果： 同意19,112,0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193%； 反对430,

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71%；弃权424,0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35%。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28,0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495%；反对430,7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31%；弃权424,0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74%。

（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 同意19,112,0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193%； 反对834,

7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05%；弃权2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2%。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28,0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495%；反对834,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40%；弃权2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5%。

14、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9,104,0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793%； 反对438,

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72%；弃权424,0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35%。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20,0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069%；反对438,7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57%；弃权424,0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74%。

15、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9,104,0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793%； 反对438,

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72%；弃权424,0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35%。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20,0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069%；反对438,7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57%；弃权424,0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74%。

16、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9,110,0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093%； 反对432,

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72%；弃权424,0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35%。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26,0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388%；反对432,7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38%；弃权424,0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74%。

17、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

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9,110,0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093%； 反对426,

4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56%；弃权430,3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51%。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26,0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388%；反对426,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02%；弃权430,3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09%。

18、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9,110,0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093%； 反对427,

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21%；弃权429,0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86%。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26,0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388%；反对427,7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71%；弃权429,0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40%。

19、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年（2020年-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8,942,7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60%；反对981,71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35%；弃权2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779,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599%；反对981,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67%；弃权21,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4%。

20、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

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9,110,0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093%； 反对432,

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72%；弃权424,0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35%。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26,0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388%；反对432,7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38%；弃权424,0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74%。

21、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天津鑫达瑞明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968,7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016%；反对567,71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33%；弃权430,3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551%。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784,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866%；反对567,7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25%；弃权430,3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0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伟、黄笑梅

3、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9日

股票代码：002010 � � 股票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2021-037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1年5月27日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

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下属公司浙江传化化学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化学品” ）与中国银行在

2021年5月27日至2022年2月8日期间内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10,000万元。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2020年5月18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在下属公司申请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授信及日常经营

需要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上限为22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含）的下属公司担保金额上限为2

亿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下属公司担保金额上限为20亿元。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

二、担保进展情况

本次担保前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为传化化学品的担保余额为8,000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为传化化

学品的累计担保余额为18,000万元。 上述担保在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后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可用额度为14.9548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含）的

下属公司担保可用额度上限为1.5亿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下属公司担保可用额度上限为13.4548亿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传化化学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年12月24日

注册资本：47,162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杭州萧山临江工业园区新世纪大道1818号

法定代表人：陈捷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合成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生物基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纸制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专用设备修理；工程和技

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合成纤维

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10,191,639.91 1,342,186,426.59

负债总额 972,241,979.09 688,394,197.13

净资产 637,949,660.82 653,792,229.46

项目 2020年度（经审计） 2021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1,757,844,678.86 514,325,453.55

利润总额 55,672,865.82 20,423,784.17

净利润 43,081,748.23 15,842,568.64

与公司关系：传化化学品为公司控股之下属公司。

公司名称 股东结构 持股比例

浙江传化化学品有限公司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87.2779%

国家开发基金有限公司 12.7221%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

2、保证人：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3、被担保人：浙江传化化学品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除依法另行确定或约定发生期间外，在2021年5月27日与2022年2月8日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

权，以及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生效前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债权，基于该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

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6、保证责任期间：《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

证责任。

五、董事会意见

传化化学品向银行申请项目授信额度，主要是满足日常贸易业务的资金需求，支持其经营业务持续发展。 传化智联为

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要求。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行为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5月28日，除本次新增担保，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的累计担保总额为295,389.53万元（其中，开展资产池业

务发生互保总额为15,981.03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8.52%，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9.67%。 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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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冠巨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民和路945号传化大厦企业展馆会议室

5、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5月28日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5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6、会议通知情况：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了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2021年5月20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

了《关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传化智联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以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11人，代表股份2,464,267,8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4.5147％。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06人，代表股份2,235,731,5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7.604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5人，代表股份228,536,3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9105％。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596人，代表股份332,631,8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0581％。

会议由徐冠巨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454,567,4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64％；反对7,410,8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3007％；弃权2,28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2,931,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837％；反对7,410,85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79％；弃权2,28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6883％。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454,882,4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91％；反对6,828,7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771％；弃权2,55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3,246,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784％；反对6,828,75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529％；弃权2,55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7686％。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454,350,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75％；反对6,981,0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2833％；弃权2,9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2,714,3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185％；反对6,981,035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987％；弃权2,9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8828％。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2,454,656,5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00％；反对7,070,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869％；弃权2,54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3,020,5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105％；反对7,070,435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256％；弃权2,54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7639％。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以公司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股本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和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表决结果：

同意2,453,475,1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620％；反对7,938,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3221％；弃权2,8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1,839,0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553％；反对7,938,15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865％；弃权2,8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8582％。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453,813,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58％；反对7,672,2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3113％；弃权2,78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2,177,5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571％；反对7,672,25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065％；弃权2,78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8364％。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徐冠巨先生、徐观宝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340,291,2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783％；反对6,337,9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8137％；弃权2,823,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7,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8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3,470,0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457％；反对6,337,95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054％；弃权2,823,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7,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8489％。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2021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未来一年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计划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20亿元

的综合授信，授信期限为1年，自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与金融机构签订贷款合同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

同意2,454,607,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80％；反对7,577,1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3075％；弃权2,08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2,971,5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958％；反对7,577,10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779％；弃权2,08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6263％。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为满足子公司日常运营和项目建设资金需要，保证公司业务顺利开展，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68,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含）的子公司担保额度为60,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担

保额度为8,000万元。 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2,453,705,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14％；反对7,681,1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3117％；弃权2,88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6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2,069,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247％；反对7,681,10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092％；弃权2,88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8662％。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为本公司进行会计报表、净资产验证及其

他相关的咨询服务，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

同意2,454,376,9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86％；反对6,669,4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2706％；弃权3,22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6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2,740,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265％；反对6,669,45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051％；弃权3,22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6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9685％。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传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徐冠巨先生、徐观宝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318,425,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1211％；反对28,254,5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8.0854％；弃权2,77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9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01,604,3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6721％；反对28,254,553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942％；弃权2,77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8336％。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455,288,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56％；反对7,006,7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2843％；弃权1,97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3,652,3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05％；反对7,006,735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065％；弃权1,97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5931%。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454,782,9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51％；反对7,268,3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949％；弃权2,21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3,146,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485％；反对7,268,35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51％；弃权2,21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6664％。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2,454,757,2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41％；反对7,605,6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3086％；弃权1,90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7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3,121,1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408％；反对7,605,65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865％；弃权1,90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5727％。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452,346,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62％；反对8,930,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3624％；弃权2,9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0,710,6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4161％；反对8,930,006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47％；弃权2,9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8993％。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453,577,7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662％；反对7,638,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3100％；弃权3,05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1,941,7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62％；反对7,638,80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65％；弃权3,05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9173％。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及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徐冠巨先生、徐观宝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329,712,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3510％；反对18,918,8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5.4138％；弃权82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12,891,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653％；反对18,918,806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876％；弃权82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47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方怀宇、吴旻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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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并于2021年5月28日召开了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李尚青等6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其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 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回购注销上述已离职

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64万股，回购价格为2.09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减少64万股， 公司注册资本也将因此而相应减少64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4月30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向本公司要求清偿

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

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以采用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1年5月29日起45天内，每日8:30—11:30、12:30—17:3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申报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民和路传化大厦资本证券部

3、联系方式：

联系人：章八一先生、祝盈女士

联系电话：0571－82872991

联系传真：0571－83782070

邮政编码：311215

电子邮箱：zqb@etransfar.com

4、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

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5、其他

以邮寄方式申报债权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

为准，请在申报文件上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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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三九”或“公司” ）董事会2021年第六次会议于2021

年5月28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2021年5月25日发出。 会议由公司全体董事共

同推举董事王春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王春城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刘俊勇先生、姚兴田先生以及郭巍女士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独立董事刘俊勇先生为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许芳女士、屠鹏飞先生以及魏星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独立董事许芳女士

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会议聘任邱华伟先生继续担任公司总裁，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一）程序合法。 董事会根据公司董事长的提名，已审

议同意继续聘任邱华伟先生担任公司总裁， 聘任程序合法；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议、 表决程序合法。

（二）任职资格合法。经审阅邱华伟先生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经考察，

邱华伟先生具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需的职业素质、专业知识以

及工作经验。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2021年第六次会议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邱华伟先生提名，同意聘任谈英先生、麦毅先生、周辉女士、王进元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同意聘任王雁飞先生、郭霆先生为公司助理总裁，同意聘任梁征先生为公司助理总裁兼财务总监，以上

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一）程序合法。 董事会根据公司总裁的提名，已审议

同意聘任谈英先生、麦毅先生、周辉女士、王进元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同意聘任王雁飞先生、郭霆先生为

公司助理总裁，同意聘任梁征先生为公司助理总裁兼财务总监，聘任程序合法；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议、

表决程序合法。（二）任职资格合法。 经审阅前述人员的个人履历，均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且均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经考察，谈英先生、麦毅先生、周辉女士、王进元先生、王雁飞先生、郭霆先生、梁征先生具

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需的职业素质、专业知识以及工作经验。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2021年第六次会议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原副总裁杨战鏖先生已届退休，本次董事会不再续聘杨战鏖先生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杨战鏖先生退

休后不再在公司担任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战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会谨对杨战鏖先

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六、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周辉女士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 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一） 程序合法。董事会根据公司董事长的提名，已审

议同意继续聘任周辉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程序合法；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

（二） 任职资格合法。 经审阅周辉女士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经考

察，周辉女士具备董事会秘书所需的职业素质、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并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综

上，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2021年第六次会议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聘任余亮女士继续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附件：总裁、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其他人员简历

邱华伟先生：男， 1967年5月出生，曾任深圳市三九医药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润三九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复旦大学遗传与遗传工程专业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兼任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

执行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中国中药协会副会长。现任华润江中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谈英先生：男，1962年6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曾任南方药厂技术开发部副部长、部长、党务部部长，

深圳市三九医药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西三九同达药业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华润三九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麦毅先生：男，1966年7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主管药师。 曾任深圳三九药业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研究开发部部长，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部部长，广东华润顺峰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华润

三九总监。 现任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周辉女士：女，1971年2月出生，经济学硕士，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曾任深圳市三九医药贸易有限公

司投资管理部部长助理，深圳市三九医药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发展与投资管理中心负责人。周辉女士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现任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

王进元先生：男，1963年1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曾任淮北制药厂副厂长，金蟾生化股份公司副总经

理、总经理、董事长，华润三九助理总裁。 现任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雁飞先生：男，1972年10月出生，199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本科学历，2003年毕

业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 曾任华润三九医贸销售总监、华润三九

医贸营销总监、华润三九医贸副总经理、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华

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

郭霆先生：男，1973年3月出生，1995年毕业于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会计学学士，2008年毕业

于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北

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华润北贸副总经理、华润北贸总经理、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营

销中心副总经理。 现任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

梁征先生：男，1978年6月出生，1999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货币银行学专业，本科学历，获学士学

位；200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专业，研究生学历，获硕士学位。 曾任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财务

部高级经理，泰国长春置地有限公司财务董事，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总经理、风险管

理部总经理，华润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华润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 现任华

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财务总监。

余亮女士：女，1984年5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华润三九审计部。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现任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人士均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除邱华伟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关联单位华润江中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任职董事而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其他上述人

士均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人士除麦毅先生持有公司1950股股份外均未

持有公司股票，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86)755-83360999-393042，398612；(86)755-83360999-393692，398612

传真：(86)755-83360999-396006

邮箱地址：000999@999.com.cn� � � � � � � � � � � � �邮编：518110

通讯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观澜高新园区观清路1号华润三九工业园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0999� � � � � � �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2021—024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五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1年第五次会议于2021年5月28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

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2021年5月25日发出。 会议由公司全体监事共同推举监事陶然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陶然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0917� � � � �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21-26

债券代码：112638� � � � � � �债券简称：18�湘电 01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电广传媒”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

于2021年5月21日以传真、短信息或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5月27日在公司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8名，实际参会董事8名。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益阳市政府合作开发益阳1969小镇项目的议案》

为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实现资源共享、促进公司文旅业务的发展。公司拟与益阳市政府合作开

发益阳1969小镇项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益阳1969小镇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和《益阳1969小镇

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详细情况见2021年5月28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与益阳市人民政府合作开发益阳1969小镇项目并签署相关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27）。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8日

股票代码：000917� � � � �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21-27

债券代码：112638�债券简称：18�湘电 01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益阳市人民政府合作开发

益阳1969小镇项目并签署相关合作协

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1年5月28日，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广传媒” 或“公司” ）与益阳市人民政

府签订《益阳1969小镇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合作框架协议》），并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的

约定及授权，由公司子公司湖南芒果文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芒果文旅” ）与湖南长株潭城

市群两型社会示范区益阳东部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东部新区管委会” ）、益阳市两型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阳市两型集团” ）签订《益阳1969小镇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投

资合作协议》），拟合作开发益阳1969小镇项目。

2021年5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益阳市政府合作开发益

阳1969小镇项目的议案》，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上述协议。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名称：益阳市人民政府

2.名称：东部新区管委会

地址：益阳东部新区鱼形山街道灵宝山社区（江南古城对面）

法定代表人：于小波

东部新区管委会是益阳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负责益阳东部新区的开发建设和管理。东部新区管委

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名称：益阳市两型集团

注册资本：11,000万元

地址：益阳东部新区鱼形山街道灵宝山社区（江南古城对面）

法定代表人：莫跃良

益阳市两型集团是益阳市人民政府所属的国有独资企业。 益阳市两型集团由益阳市国资委及东部

新区管委会共同管理，负责城市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建设投资、管理维护及开发运营，房地产开发及销

售，重大项目建设与经营管理，文化旅游产业投资与管理等。益阳市两型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项目基本情况

1.益阳1969小镇项目位置和范围：项目位于益阳东部新区四方山村，东至托塘水库（含）、西至接龙

水库（含）、南至四方山路、北至四方山，总占地面积约1204亩，包括合作开发区域（约155亩）和单独开

发区域（约1049亩）。 单独开发区域包括文旅产业项目商服用地面积约416亩，农林用地及水域面积约

633亩。

2.项目投资规模：投资估算约为4亿元，其中合作开发区投资估算约3亿元（由益阳市两型集团、湖南

芒果文旅双方按照49%：51%筹措资金），单独开发区投资估算约1亿元。

3.项目定位：项目依托691基地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四方山建筑群现存资源，拟将其打造为“一

个时间停滞在1969年的南方纯美小镇” ，形成中国旅游市场独特的创新文旅产品（具体以设计方案为

准）。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益阳1969小镇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益阳市人民政府

乙方：电广传媒

1.项目合作内容

甲、 乙双方在益阳东部新区共同规划16.3平方公里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文化旅游产业园和高端新

城区，项目业态包括但不限于主题乐园、特色小镇、主题酒店、商业中心、影视娱乐、水上旅游、艺术中心、

运动场馆、创意街区、商务办公以及生态居住等。 乙方将整合湖南广电的节目IP、宣传推广等资源，提升

项目合作区域的文化旅游市场价值以及社会效益。

甲、乙双方同意将“1969小镇”作为启动项目，甲方授权并认可东部新区管委会及益阳市两型集团

与乙方的子公司湖南芒果文旅针对启动项目签订《投资合作协议》。

2.合作模式及政策支持

（1）合作模式：企业投资、政府配套、整体规划、分期实施。

（2）甲方授权东部新区管委会及益阳市两型集团与乙方全资子公司湖南芒果文旅签订具体项目投

资合同，并提供全方位政策支持，主要包括土地规划、资金补贴、税收优惠等。

3.工作机制

（1）建立联合领导小组：为有效推动双方合作，成立由甲、乙双方高层领导组成的联合领导小组，共

同推进项目进程。

（2）建立联合工作小组：为快速推进项目进程，甲、乙双方成立联合工作小组，致力于推进双方合作

协议的具体落实，推动开展具体投资合作项目的系列工作。

（3）沟通机制：为加快项目推进，甲、乙双方决定建立联合领导小组和联合工作小组定期例会制度，

以便及时沟通协调解决项目存在的问题，快速推进项目各项工作进展。

4.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益阳1969小镇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东部新区管委会

乙方：益阳市两型集团

丙方：湖南芒果文旅

甲、乙、丙三方在《合作框架协议》的基础上，经过充分友好协商，达成《投资合作协议》。

1.投资规模

投资估算约为4亿元，其中合作开发区投资估算约3亿元，单独开发区投资估算约1亿元。

2.合作方式

（1） 乙丙双方按照协议约定共同负责合作开发区域范围内的投资， 乙丙双方按49%：51%筹措资

金；乙方获得合作开发区域内资产的产权，丙方获得合作开发区域等40年的独家运营管理权和收益权。

（2）丙方另行成立的运营管理公司负责单独开发区域的投资建设，享有单独开发区域排他的资产

所有权、运营管理权和收益权。

（3）项目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由甲方根据合作各方认可的设计方案修建；丙方获得40年的独家运

营管理权和收益权。

3.合作开发区域的工程建设

乙方、丙方共同确定并委托益阳芒果文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阳芒果文旅” ）为合作开发

区域的项目建设管理单位，建设管理的工作范围包括“1969小镇” 的整体策划、概念规划、方案设计，以

及合作开发区域范围内的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工程建设及管理等。乙方、丙方另行与益阳芒果文旅签

订项目委托建设管理协议等。

4.单独开发区域的工程建设

丙方负责单独开发区域范围内的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投资建设等工作，单独开发区域及区域内

所有资产的所有权归丙方。

5.整体区域的运营管理

（1）丙方公司负责项目整体区域的运营管理，享有整体区域以及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的独家运营

管理权和收益权。

（2）项目建成并交付使用之日起，丙方获得合作开发区域全部资产的独立、排他的运营管理权和收

益权，期限40年。 合约期满后，同等条件下丙方享有优先续约权。 具体事宜由乙丙双方另行签订相关协

议。

6.优惠政策

丙方享有重点产业项目扶持资金、财政奖补政策以及其他优惠政策。

7.违约责任

协议各方出现违约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8、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9、争议解决方式

各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任何争端，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签约所在地

法院提起诉讼。

五、协议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及《投资合作协议》，合作开发益阳1969小镇项目，标志着电广传媒确

定“文旅+投资”战略后首个文旅项目落地。 公司将充分发挥文旅方面的经营管理优势、创意策划优势，

并深度融合湖南广电的宣推优势、IP资源优势，力争将其打造独具湖南广电特色爆款产品，为实现公司

文旅战略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2.项目预计2024年投入运营，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不会产生影响。 项目运营后，将对公司业绩产生

积极影响。

3.本项目建设期较长，在实施中存在市场环境变化、产业政策调整等不可预知的风险；本项目用地

需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的用地程序办理，能否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本项目建设进度和预期效果实现

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益阳1969小镇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3.《益阳1969小镇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8日


